
河南省人口计生委 河南省财政厅关于印发《河南省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管理发放办法》的通知

豫人口〔2009〕30 号

各省辖市及有关县（市）人口计生委、财政局，省直各单位：

为加强河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管理，规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发放，

充分发挥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激励、引导作用，进一步完善计划生育利益导向

机制，根据《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民政府关

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意见》精神，结合河南

省实际，省人口计生委、省财政厅制定了《河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管理发放

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河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管理发放办法》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二日

附件：

河南省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管理发放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管理发放，根据

《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和《中共河南省委河南省人

民政府关于完善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做好人口和计划生育

工作的意见》（豫发〔2008〕23 号）及有关规定，制定本办

法。



第二条 财政拨款单位、其他事业单位和企业职工的独

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单位职工福利费中列支，按原资金渠

道和办法发放。

第三条 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居民的独生

子女父母奖励费的管理发放按以下条款执行。

第四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放工作在党委政府统一

领导下，实行“资格确认、资金管理、资金发放、社会监督”

四个环节相互衔接、相互制约的运行机制。财政、人口计生、

监察、审计和代理发放机构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开展工作。

人口计生部门负责核实符合条件对象人数，编制资金需

求计划，对相关数据信息进行综合分析，向代理发放机构提

供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放对象名单，配合代理发放机构建

立符合享受条件的对象个人储蓄账户。

财政部门负责确定代理发放机构，签订委托代理发放协

议；及时足额拨付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资金，办理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费的预算决算；督促代理发放机构及时将资金划转

到个人账户，加强资金监督检查。

代理发放机构负责制定资金发放操作规程，按照代理服

务协议的要求和人口计生部门提供的符合条件对象名单建

立个人储蓄账户，将资金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并将资

金发放情况反馈财政和人口计生部门。



社会监督由监察或审计部门牵头，推行社会公示制度，

鼓励广大群众参与对资金运行过程的监督。

第二章 条件和标准

第五条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对象应具备以下条

件：

（一）只有一个子女，按照《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

例》规定，依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夫妻；

（二）独生子女未满 14 周岁。

第六条 符合上述条件的独生子女父母，享受每人每月不

低于 20 元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

第三章 资金来源和发放

第七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县（市、区）财政部

门安排专项资金，省、市财政部门给予适当补助。在计算省

对县（市、区）转移支付时，将提高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标

准的政策作为计算县级财政支出需求的一项因素予以考虑，

对财政困难的县（市、区）通过增加转移支付予以补助。

第八条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从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

荣证》之年起，每年发放一次，到子女年满 14 周岁为止。

第九条 由县（市、区）财政部门确定有资质的金融机

构作为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统一代理发放机构，负责发放

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居民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

费。



第十条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每年 5 月底前对新领取独生

子女父母光荣证的对象进行资格确认，对已享受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对象进行年审，对退出人员进行变更。

第十一条 县级财政部门每年 7 月 10 日前将上级补助和

本级负担的城镇无业居民、个体工商户和农村居民的独生子

女父母奖励费，足额拨付到代理发放机构。

第十二条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在7月10日前将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费发放对象名单个案信息提供给代理发放机构；代

理发放机构应在 7 月 30 日前将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专项资

金一次性划拨到对象个人储蓄账户，并将资金发放情况及时

反馈到县级财政和人口计生部门。

第四章 管理和监督

第十三条 人口计生部门和财政部门建立独生子女父母

奖励费的监督检查机制。省人口计生委和省财政厅每年采取

直接或委托方式对各地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测算、拨付和

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四条 县级人口计生部门要加强对代理发放机构资

金运行情况的监督。代理发放机构不按服务协议履行资金发

放责任，截留、拖欠、抵扣专项资金的，取消代理发放资格，

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从事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发放的人员有下列

行为之一的，由其所在的部门、单位或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

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徇私舞弊，不按对象发放奖励金或擅

自改变奖励金标准的；

（二）贪污、挪用、扣压、拖欠奖励专项资金的；

（三）玩忽职守，专项资金管理混乱的；

（四）弄虚作假，虚报瞒报，出具不实证明的。

第十六条 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的对象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按照《河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的有关规定，

终止享受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由户籍所在县（市、区）人

口计生部门负责收回《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追回已经发

放的独生子女父母奖励费，上缴县（市、区）财政：

（一）采取隐瞒、伪造等手段，骗取、冒领独生子女父

母奖励费的；

（二）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申请生育第二

个子女的；

（三）领取《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后又违法生育第二

个子女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省人口计生委和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此前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

办法为准。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 2009 年起实施。


